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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律師五人組織之；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」同法第四十三條：「律

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四人、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二人、

律師五人及學者二人組織之；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」關於懲戒事件之

審理，則依同法第四十條規定採彈劾主義，亦即懲戒程序之發動，係由

懲戒委員會以外之機關或律師公會移送。又依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

授權訂定之律師懲戒規則，在組織結構上將上述懲戒委員會分別設在

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，其成員於行使職權時實質上亦與各該法院法官

享有同等之獨立性。此外，有關人員迴避，案件分配，證據調查（並得

囑託法院予以調查），筆錄製作，作成評議及書類等，或準用刑事訴訟

法之規定，或與法院審理訴訟案件之程序類同，各該委員會性質上屬於

法院所設之職業懲戒法庭，與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委員會係隸屬於

行政機關者有別。雖各該懲戒委員會之成員除法官及檢察官外，尚有律

師或學者，此乃職業懲戒組織之通例，於其行使職業懲戒權法庭之特

性並無影響。受懲戒之律師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，得請

求覆審，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，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，並非

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，自不得再行提起行政爭訟，本院釋字第二九五

號解釋應予補充。又律師懲戒委員會既具職業懲戒法庭之性質，為使

其名實相符並增進司法化之運作，宜於修正相關法律時改為法庭名稱，

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七九號解釋（84.5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，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，乃土地法第三

十條第一項前段所明定。申請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者，依土地登記規則

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，應提出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，登

記機關既應就所提自耕能力證明書為形式上的審查，則其於登記完畢

後，經該管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查明承受人不具備自耕能力而撤銷該

自耕能力證明書時，其原先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據「具有自耕能力」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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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已失所附麗，原登記機關自得撤銷前此准予登記之處分，逕行塗銷

其所有權移轉登記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，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

為原則，係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所揭櫫之國家土地政策；土地法

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，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，其承受人以能自耕

者為限，第二項復規定，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其所有權之移轉無效，即屬

首開憲法原則之體現。

地政機關受理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

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之規定，係憑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為認定承受人具有自耕能力之依據。

該管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後，如經查明承受人

與內政部訂頒「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」所載具備自耕

能力之要件不符，因而撤銷該證明者，地政機關原先准予辦理所有權移

轉登記所據「具有自耕能力」之事由，即失所附麗，前此准予登記之處

分，既有瑕疵，地政機關自得撤銷之，逕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
行政院六十二年八月九日臺六十二內字第六七九五號函所為之解釋，符

合上開土地法規定之意旨，並非以命令就人民之權利為得喪變更之規

定。

承受人本於買賣契約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固係依法律行為而取

得所有權；然就地政機關准予辦理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言，係以

承受人已提出自耕能力證明書為前提，此一前提既因自耕能力證明書之

撤銷而不存在，其在行政上原准予辦理移轉登記之要件，顯有欠缺，從

而前此所為之登記，即不能謂無瑕疵，地政機關自得撤銷准予登記之處

分，塗銷該移轉登記。地政機關係因自耕能力證明書被撤銷，而塗銷所

有權移轉登記，並非逕行認定該買賣為無效，尚不涉及私權之認定。關

於土地之買賣，是否因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而無效，買賣雙方當事

人如有爭執，當然可訴由民事法院依法裁判。

釋字第三七九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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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土地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承

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，本係基於國家土地政策，即公共利益之維護而為

之限制，私有農地承受人有無自耕能力，係由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之機

關認定，承受人明知無自耕能力，猶提供不正確資料以為自耕能力證明

之申請，即屬不法，當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，自應負此法律上可能發生

之效果；若承受人未有不法之行為，而係行政機關之錯誤致核發不實

之自耕能力證明書，經地政機關憑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基於公益之

維護，且依土地法第三十第二項規定，其所有權之移轉，亦屬無效，仍

應認逕行塗銷登記為無不合。至如何補償其信賴利益，係另一問題。又

善意第三人若信賴該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，依本院院字第一九一九

號解釋之旨意，要不因登記處分之撤銷而被追奪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八○號解釋（84.5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，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；

就大學教育而言，應包含研究自由、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。大學

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，並在法律規定範圍

內，享有自治權」，其自治權之範圍，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

術重要事項。大學課程如何訂定，大學法未定有明文，然因直接與教

學、學習自由相關，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，為大學自治之範圍。憲法第

一百六十二條固規定：「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，依法律受國家監

督。」則國家對於大學自治之監督，應於法律規定範圍內為之，並須符

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。大學之必修課程，除法律有明

文規定外，其訂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，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

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，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

人員共同研訂之。」惟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共同研訂共

同必修科目，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

制。又同條第一項後段「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」之規




